湖 南 科 技 大 学
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考核表
姓   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学    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学科专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考核年度  2010年9月—2013年8月
填表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湖南科技大学学位办公室制表

（注：根据评分体系（见附件）记分，双面打印一式二份，学院存档一份，交研究生学院一份，打印时去掉本行）
	姓 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职称
	

	最后学历
	
	最高学位
	
	获硕士导师资格时间
	

	专 业 一
	
	研究方向
	

	专 业 二
	
	研究方向
	

	Ⅰ、任职条件（50分）

	1.科研、教研项目 

	序号
	课题项目名称、编号
	批准部门及时间
	总经费
	本人支配经费
	排名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2.科研或教研奖励、成果鉴定、成果转让、知识产权

	序号
	题 目、名称
	鉴定、授奖、部门及时间
	排名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3.代表性学术论文（艺术作品）、著作、译著、教材（限填五项）

	序号
	题 目、名称
	发表(检索)刊物出版社名称
	排名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任职条件自评合计      分
	学院审核合计      分

	Ⅱ、研究生培养与管理（40分）

	1.培养任务（10分）

	年  度
	招生人数
	毕业人数
	获学位人数
	参与进行指导的

研究生姓名

	
	博士
	硕士
	博士
	硕士
	博士
	硕士
	

	2010.9-2011.8
	
	
	
	
	
	
	

	2011.9-2012.8
	
	
	
	
	
	
	

	2012.9-2013.8
	
	
	
	
	
	
	

	合计
	
	
	
	
	
	
	

	本小项自评分      分
	学院评分      分

	2.研究生教学（10分）

	时 间
	课  程  名  称
	课时
	授  课  对  象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本小项自评分      分
	学院评分      分

	3.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（10分，每条5分）

	2010.9-2013.8期间在校研究生是否出现安全稳定、政治、考试作弊及学术规范问题


	年度
	应报到注册人数
	实际报到注册人数
	扣分

	2010.9-2013.8
	
	
	

	本小项自评分      分
	学院评分      分

	4.培养过程管理（10分，每条5分）

	所指导研究生培养过程环节材料上交情况：
参加学位点活动情况：



	本项自评分      分
	硕士点（或一级学科）负责人评分     分

	研究生培养与管理合计自评      分
	学院评分      分

	Ⅲ、研究生培养质量

	1.考核年度内在读研究生发表论文

	研究生学术论文（艺术作品）发表情况

	研究生姓名
	第一作者论文题目
	刊物、时间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研究生发表论文获奖情况

	研究生姓名
	论 文 题 目
	学术会议或论坛名称、级别
	加分
	学院审

核加分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考核年度内共计指导研究生总人数      人
	生均第一作者论文     篇

	自评加分：发表论文    分，论文获奖    分,

小计      分
	学院审核：发表论文    分，论文获奖    分 , 

小计      分

	2.研究生学位论文获奖情况

	研究生姓名
	论 文 题 目
	评优

等级、时间
	加分
	学院审

核加分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本小项自评加分      分
	学院审核      分


	3.指导课外实践活动（研究生科技（作品）、文体竞赛、专利及科研奖励）

	研究生姓名
	排名
	项 目 名 称（专利号）
	获奖等级、

时间
	加分
	学院审

核加分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本小项自评加分      分
	学院审核      分

	4.应届毕业生考博情况

	研究生姓名
	          博士录取单位
	加分
	学院审核加分

	
	
	
	

	
	
	
	

	本小项自评加分        分
	学院审核      分

	5.研究生奖励

	研究生姓名
	奖励名称
	级  别
	加分
	学院审核加分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本小项自评加分        分
	学院审核      分

	6.指导研究生社会实践

	研究生姓名
	调研报告（科技企业）名称
	加分
	学院审核加分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本小项自评加分        分
	学院审核      分

	7.资助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

	研究生姓名
	会议名称
	级  别
	加分
	学院审核加分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本小项自评加分        分
	学院审核      分

	研究生培养质量合计自评       分
	学院审核合计      分

	评分汇总
	
	任职条件
	研究生培养与管理
	研究生培养质量
	本次考核总分

	
	个人自评
	
	
	
	

	
	学院审核
	
	
	
	

	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意见
主席（签章、学院公章）：        日期：  年  月   日

	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结果

 由学校统一发文公布。


附：湖南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任期考核评分体系（试行）（不打印）
	考核指标
	评    分    项    目
	满 分

	任职条件

（50分）
	符合以下条目之一计满分，没有一条符合不得分。

1.近三年主持承担计划时间内的有经费资助的科研、教研项目。

2.近三年获得过国家科技、教学成果奖；或省部级（或科技部批准的的社会力量设奖）以上科技、教学成果奖，特等奖前7名，一等奖前5名，二等奖前3名，三等奖主持人；或成果转化与应用产生了社会和学校认可的社会经济效益（证明材料）；或有主持的科研项目通过专家鉴定；或以第一发明人获得发明专利等知识产权授权。

3.近三年在本学科领域以第一作者公开出版过专著、译著或研究生教材；或以第一作者身份公开发表具有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（艺术作品）3篇以上（所指导研究生为第一作者，导师为第二作者或通讯作者的均可，检索不计）。
	40

	
	符合以下一条（含一条）以上得满分。
1.正在承担计划时间内的国家级科研项目。

2.获得国家科技奖，或获省部级（或科技部批准的社会力量设奖）科技奖一、二、三等奖的主持人。

3.近三年进校研究经费工科50万以上，其它学科20万以上。

4.以第一发明人获发明专利授权。
	10

	研究生

培养与管理

（40分）
	培养任务：近三年有第一导师培养研究生任务计满分；只作为副导师协助指导研究生计1/2分。没承担培养任务不计分。
	10

	
	研究生教学：近三年讲授了研究生课程或为研究生做了学术、时事政治报告或指导了研究生社会、课外实践计满分。没有开展本条要求的工作不计分。
	10

	
	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，每条5分：

1.近三年以第一导师培养的在校研究生未出现安全稳定、政治、考试作弊及学术规范问题（出现问题之一，本条不计分）。

2.研究生按时报到注册（未按时报到注册每人次扣1分，直至扣完本条的5分，学院公布三年的研究生注册情况）。
	10

	
	培养过程管理，每条5分：

1.所指导研究生的各培养环节按要求完成并规范提交相关材料，课程教学考核材料完整、成绩按要求登记；论文开题、中期检查等环节按时完成，提交规范材料。

2、     2.按学位点要求参加复试、考核、检查等集体培养指导活动。按学位点要求参加建设，研讨，管理活动，服从负责人工作安排等。

（本项由硕士点负责人或一级学科方向负责人评分）
	10


	考核指标
	评    分    项    目
	计 分

	研究生

培养质量
（含在职生在单位取得的成果）


	任期内指导在校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：

1.近三年指导的在校研究生第一作者公开发表（全国性学术会议、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）学术论文（艺术作品省级以上展出），按毕业生生均篇数*5计分。

2.获省级以上学术会议或研究生学术论坛优秀论文奖（第一作者，验证）每篇计3分。

3.获校级研究生论坛优秀论文奖（第一作者，验证）每篇计1分。
	累计加分

	
	任期内指导学位论文（同篇论文不重复计分，以最高级别计分）：

    1.省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，每篇8分。

2.全国专指委优秀专业硕士学位论文，每篇5分。

3.校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，每篇3分。
	累计加分

	
	任期内指导课外实践活动：

    1.研究生获科技（作品）竞赛国家级奖每项15分；省级特等、一等、二等、三等奖每项分别计15、12、10、8分（多名研究生参加的项目，由项目组自行分配，合计等于该项总分）。

2.研究生代表学校参加文体类竟赛，获国家级奖团体1-3等奖，每项分别计30、25、20分（由项目组按贡献分到个人）；单项奖1-3名分别计20、15、10分。获省级奖团体1-3等奖，每项分别计20、15、10分（由项目组按贡献分到导师个人）；单项奖1-3名分别计8、6、5分（由项目组按贡献分到导师个人）。

3.研究生获发明专利授权每项10分，其它知识产权授权8分（查证书）；申请发明专利每项5分，申请其它知识产权每项3分（查证书）。同项目申请与授权不重计。

4.研究生获国家科技、人文社科成果奖前10名，每人每项8分；省级奖前5名，每人每项5分。市级奖每人每项2分。
	累计加分

	
	任期内指导的应届毕业研究生考取博士，每人3分。
	累计加分

	
	任期内指导的研究生奖励：

1.研究生获国家级先进、优秀个人，每人次10分。

2.研究生省级优秀个人，专指委评定的优秀个人，每人次5分。

3.获湖南科技大学、地、市级先进、优秀个人，每人次3分。
	累计加分

	
	任期内指导研究生社会实践：

1.研究生调研报告，提案建议被地方政府采纳或在市级以上报刊报道并有证明，每项5分。

2.研究生为法人创办科技企业。每人5分。

3.研究生研究成果取得应用效益（有应用单位证明），每项5分。
	累计加分

	
	资助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：

   资助研究生参加国际会议并宣读论文每人次3分；资助研究生参加校外全国性学术会议每人次1分。
	累计加分


